工贸企业依法合规生产经营提醒告知书
各工贸生产企业：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切实防范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，保障员工生命安全，现将工贸企业依法合规生产经营相关事项提醒告知如下：
一、证照合规风险防控
工贸生产企业必须依法取得相关证照，并在有效期内组织生产，严禁无证照或证照失效非法生产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证照不全或超出经营范围：营业执照等证照不全、超出经营范围或被吊销后继续组织生产。
· 证照信息不实：企业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生产能力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。
合规要求：
· 建立证照管理台账，设专人负责证照管理工作。
· 定期自查证照有效性，严禁任何无证、证照不全或失效状态下的生产行为。
· 任何登记事项变更，必须向原发证机关申报变更。
二、机械致害风险防控
机械致害为设备运转、检修时挤压、切割、卷入、缠绕、剪切造成人身伤害，事故突发、致残致死率高，多发于设备运行、调试、清理、检修环节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防护不可靠：设备防护罩/防护栏缺失损坏。人员违规伸手进入运转设备;违章操作、疲劳作业。
· 维护保养不到位：传动部件异响、松动、过热;急停装置失灵;违规拆除安全装置。
· 违章操作：人员违规伸手进入运转设备;违章操作、疲劳作业。
合规要求：
· 1.设备配齐防护罩、防护栏、急停装置并定期校验，严禁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设施。
· 2.设备运转时禁止清理、检修、跨越、伸手进入危险区域。
· 3.作业人员规范佩戴劳保用品，禁止穿宽松衣物、佩戴首饰操作旋转设备。
· 4.设备检修执行断电、挂牌、上锁制度，落实专人监护。
· 5.定期设备巡检与维保，杜绝设备带病运行。
· 6.强化安全操作培训，严禁违章、疲劳作业。
· 7.危险设备区域设置警示标识，规范操作流程。
三、起重致害风险防控
起重作业(行车、吊车、葫芦、叉车等)因吊物坠落、吊具断裂、设备倾覆、碰撞挤压引发伤害，事故突发性强、冲击力大，易造成重伤、死亡及群体性伤害，多发于吊装、物料转运、设备检修环节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维护保养不到位：吊具磨损/断丝/开裂、轨道松动等。限位/制动/防风装置失灵。
· 操作人员未持证：指挥信号混乱、无证操作。
· 违章作业：超载吊装、支腿未垫实、斜拉斜吊、大风天气违规作业;人员在吊物下方停留/穿行。
· 安全附件失效：限位/制动/防风/防脱钩装置失灵。
合规要求：
· 1.起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，严禁无证、违章、超载、斜拉斜吊作业。
· 2.定期检查吊具、索具、制动、限位、防风装置，不合格立即更换。
· 3.吊装作业专人指挥、规范信号，吊物下方严禁站人/穿行。
· 4.起重设备支腿必须垫实，轨道与基础定期巡检加固。
· 5.六级及以上大风、雨雪雾恶劣天气停止露天起重作业。
· 6.设备检修执行断电、挂牌、上锁制度，落实专人监护。
· 7.定期开展起重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，强化风险管控。
四、触电风险防控
触电为人体接触带电体、设备漏电、线路破损等导致电流通过人体造成伤害，事故突发性极强、致死率高，易引发心跳呼吸骤停，多发于电气作业、设备检修、临时用电、潮湿作业环节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电工未持证：无证人员违规接线、设备外壳带电、漏电报警;线路老化、破损、裸露;接地/接零装置失效;漏电保护器失灵;潮湿环境违规用电;私拉乱接临时线路
· 作业未审批：临时用电作业票证未进行审批。
· 维护保养不到位：设备外壳带电、漏电报警;线路老化、破损、裸露;接地/接零装置失效;漏电保护器失灵。
· 特殊作业管理不到位：带电检修、停送电制度不落实、潮湿环境违规用电、私拉乱接临时线路。
合规要求：
· 1.电气作业人员持证上岗，严禁无证违规操作。
· 2.设备可靠接地接零，漏电保护器定期校验，确保有效。
· 3.电气线路规范敷设，禁止破损、裸露、私拉乱接。
· 4.潮湿/受限空间采用安全电压，做好绝缘防护。
· 5.定期巡检电气设备与线路，及时更换老化部件。
· 6.临时用电严格审批，规范架设，做好防护。
· 7.配备绝缘工具并定期检测，开展用电安全培训与演练。
五、高处坠落风险防控
高处坠落指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及以上作业、行走、攀爬时发生的坠落伤害，事故突发性强、冲击力大，致残、致死率极高，多发于高处安装、检修、清扫、临边作业等环节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隐患排查不到位：临边/孔洞无防护栏、盖板、脚手板松动、断裂、安全带/安全绳破损、未按规定使用、作业面湿滑、结冰等。
· 违章作业：违章攀爬、跨坐护栏、六级以上大风违规登高、酒后、疲劳进行高处作业。
· 管理不到位：高处作业制度不落实。
合规要求：
· 1.高处作业人员持证上岗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并高挂低用。
· 2.脚手架、作业平台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，设置防护栏、踢脚板。
· 3.孔洞、临边加装盖板/防护栏，设置明显警示标识。
· 4.作业面做好防滑处理，六级及以上大风停止露天高处作业。
· 5.定期检查防护设施、安全绳、安全带，不合格立即更换。
· 6.严禁酒后、疲劳、无证人员从事高处作业。
· 7.定期开展高处作业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。
六、跌落风险防控
跌落指人员在地面、台阶、坡道、低矮平台等位置因滑倒、绊倒、踩空发生的坠落伤害，事故发生突然、防护薄弱，易造成骨折、软组织损伤，严重时引发颅脑、脊柱损伤，多发于厂区通道、车间地面、楼梯、坑洞周边等区域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隐患排查不彻底：台阶/坡道无扶手、防滑措施失效、地面坑洞/地沟无盖板或盖板松动、通道杂物堆积、线路拖地、作业照明不足。
· 警示设置不到位：地面油污/积水/结冰等无防滑警示。
· 人员防护不到位：人员穿非防滑鞋、奔跑穿行等。
合规要求：
· 1.及时清理地面油污、积水、杂物，保持通道平整畅通。
· 2.台阶、坡道安装防护扶手，做好防滑处理，设置警示标识。
· 3.地面坑洞、地沟加装牢固盖板，定期检查无松动。
· 4.作业人员按规穿戴防滑劳保鞋，禁止厂区内奔跑。
· 5.加强现场照明，夜间作业保证光线充足。
· 6.定期巡检地面、通道、台阶，及时消除跌落隐患。
· 7.开展防跌落安全培训，提升人员风险防范意识。
七、容器爆炸风险防控
容器爆炸指压力容器、气瓶、储罐、反应釜等因超压、腐蚀、缺陷、违规操作发生爆炸，冲击波破坏力极强、碎片高速飞溅，易引发二次爆炸、火灾、中毒，突发性强、群死群伤风险极高，多发于容器使用、充装、储存、检修环节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违反操作规程：容器超压报警、介质异常升温、压力骤升、气瓶暴晒、靠近火源、违规超装。
· 维护保养、隐患排查不到位：压力表失灵/失真、容器鼓包、变形、焊缝开裂、介质泄漏、安全阀、爆破片等安全附件失效、容器腐蚀严重、本体出现裂纹。
· 容器、安全附件未定期检验：压力容器、气瓶、压力表、安全阀未定期检验。
合规要求：
· 1.压力容器、气瓶定期检验，严禁超期、带病、不合格容器投入使用。
· 2.安全阀、压力表、爆破片等安全附件定期校验，确保灵敏有效。
· 3.气瓶分类隔离存放，远离火源/热源/暴晒，严禁碰撞、超压充装。
· 4.严格按工艺参数操作，严禁超温、超压、超装、违规动火。
· 5.定期开展容器防腐、巡检，及时处理变形、泄漏、裂纹隐患。
· 6.容器操作人员持证上岗，规范操作，杜绝违章作业。
· 7.配备防爆、消防、防毒应急器材，定期开展容器爆炸应急演练。
八、管道爆炸风险防控
管道爆炸多为压力管道、燃气管道、蒸汽管道、化工介质管道因超压、腐蚀、泄漏、违规动火引发，冲击波破坏力强、碎片飞溅速度快，易引发二次爆炸、火灾、中毒室息，事故突发性强、群死群伤风险极高，多发于管道输送、检修、动火作业环节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违章作业：管道周边违规动火、出现明火、管道压力骤升。压力表失真/失灵;管道壁腐蚀、开裂、介质泄漏;安全阀、泄压装置失效堵塞;管道异常振动、支架松动;燃气/有毒介质泄漏报警;介质温度异常升高。
· 维护保养、隐患排查不到位：压力表失真/失灵、管道壁腐蚀、开裂、介质泄漏;安全阀、泄压装置失效堵塞、管道异常振动、支架松动、燃气/有毒介质泄漏报警、介质温度异常升高。
· 安全附件未定期检验：压力表、安全阀未定期检验。
合规要求：
· 1.压力、燃气、化工管道定期检测防腐，严禁超期、带病运行。
· 2.安全阀、压力表、泄压装置定期校验，确保灵敏有效。
· 3.管道周边严禁违规动火，动火作业严格审批、落实监护。
· 4.严禁超压、超温、超速输送介质，规范操作流程
· 5.定期巡检管道、阀门、支架，及时处理泄漏、裂纹、松动隐患。
· 6.管道设置明显标识，配备消防、防毒、防爆应急器材。
· 7.管道操作人员持证上岗，定期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。
九、可燃气体爆炸风险防控
可燃气体(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乙炔、氢气、煤气等)泄漏后与空气混合达到爆炸极限，遇明火、静电、电气火花、高温表面引发爆炸，事故突发性极强、冲击波破坏力大，易引发二次爆炸、火灾、中毒室息，群死群伤与重大财产损失风险极高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违章作业：作业现场通风不良、违规动火、气瓶暴晒、倾倒、违规充装。
· 维护保养、隐患排查不到位：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报警;现场闻到刺鼻/臭剂异味;管道、阀门、气瓶接头泄漏;设备压力/流量异常波动;电气不防爆、产生静电火花。
· 检测器未定期检验：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未定期检验。
合规要求：
· 1.可燃气体管道、气瓶、阀门定期检漏维保，严禁泄漏、超期、带病运行。
· 2.现场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并定期校验，确保灵敏有效。
· 3.作业场所保持良好通风，密闭空间作业先检测、后作业。
· 4.动火作业严格审批，现场清除可燃物、落实防火防爆监护。
· 5.电气设备、工具采用防爆型，严禁静电、明火、违规用电。
· 6.气瓶分类存放、防倾倒/防晒/远离热源，规范充装与使用。
· 7.定期开展燃气防爆培训与应急演练，强化风险管控。
十、粉尘爆炸风险防控
可燃性粉尘(金属粉、木粉、面粉、煤粉、化工粉尘等)悬浮达到爆炸极限，遇明火、静电、高温、摩擦火花引发爆炸，突发性极强、冲击波破坏力巨大，易发生二次连环爆炸，易造成群死群伤、厂房坍塌，多发于粉尘研磨、粉碎、筛分、输送、除尘、清理环节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违章作业：违规动火、吸烟、非防爆电气作业。
· 维护保养、隐患排查不到位：设备摩擦发热、出现火花、除尘系统堵塞、负压异常、静电接地失效、金属碰撞火花。
· 管理不到位、制度不执行：现场大量扬尘、粉尘浓度超标报警;粉尘大面积堆积未清理。
合规要求：
· 1.产尘设备密闭作业，配备防爆除尘系统，定期清灰防粉尘堆积。
· 2.作业区采用防爆电气、静电接地，严禁烟火、违规动火作业。
· 3.动火作业前彻底清理现场及管道积尘，落实防火防爆监护。
· 4.定期检测粉尘浓度，安装粉尘报警装置并定期校验。
· 5.严禁金属碰撞、摩擦产生火花，规范清理粉尘方式。
· 6.加强通风排风，防止粉尘在密闭空间积聚。
· [bookmark: _GoBack]7.定期开展粉尘防爆培训与应急演练，杜绝违章操作。


